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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 年 9 月 6 日中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致 

会议秘书长的信，其中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 

2007 年 9 月 2 日在北京就中国参加联合国 

军费透明制度发表的谈话 

 我谨随信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 2007年 9月 2日在北京就中国参加

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发表的谈话。  

 谨请将此信及所附谈话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。  

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  

代表团团长  

裁军事务大使  

成竞业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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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国 

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和恢复参加 

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发表谈话 

(2007 年 9 月 2 日，北京) 

 中国决定从今年起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，并恢复参加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

册，这是中国政府在军事透明领域的两项重要决定。  

 中国政府一向重视军事透明度问题，在提高军事透明度、增进与世界各国互信

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。根据联大有关决议，中国政府决定从今年起参加联合国军费

透明制度，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的军事开支基本数据。此举是中国进一步提

高军事透明度的重要举措，充分体现了中国致力于增进与世界各国军事互信的积极

态度。  

 中国对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登记册建立后，

中国每年向登记册提供七大类常规武器的进、出口情况。由于个别国家自 1996 年

起向登记册提供其向中国台湾省出售武器的情况，违背了联大有关决议的精神及登

记册的宗旨和原则，迫使中方暂停参加登记。鉴于有关国家现已停止上述做法，中

方决定从今年起恢复向登记册提供七大类常规武器的进、出口情况。  

 我愿借此机会重申，中国政府对军品出口一贯采取谨慎、负责的态度，依据中

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国内法律法规对军品出口实行严格管理。中国的军品出口一贯

遵循三个原则：有助于接受国的正当自卫能力，不损害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、安

全与稳定，不干涉接受国内政。我们对军品出口的最终用户也有明确和严格的要求。

在未经中方同意的情况下，接受国不能将从中国进口的军品转让给第三方。  

 中国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，并恢复参加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，体现了中

国奉行以互信、互利、平等、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，支持联合国在促进各国军备

透明和安全领域互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中国愿继续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，为增进

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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